
清华大学深圳国际研究生院 2026年 

物流工程与管理项目 

硕士统招生复试录取实施细则 

1. 各专业（项目）入围复试分数线 

专业代码和名称 研究方向代码和名

称 

总

分 

管理类综合

能力 

外语 

125604物流工程

与管理 

01 物流工程与管理 258 140 70 

 

2. 总成绩计算办法和排序规则 

[总成绩计算办法] 

总成绩（满分 600 分）=初试成绩（满分 300分）+复试笔试成绩（满

分 100分）*1+面试成绩（满分 100分）*2 

[排序规则] 

根据总成绩由高到低排序。总成绩相同者，依次根据复试面试成绩、

复试笔试成绩（专业知识笔试）、初试成绩从高到低排序，确定拟录取

名单。 

 

3.  组织形式 



复试形式为现场。考生需线下到清华大学深圳国际研究生院复试。 

政治考试采取现场闭卷考试形式。考试时间：120 分钟，评分为 ABCF，

F 为不合格。政治考试不合格者，不予录取。 

专业知识笔试采取现场闭卷考试形式，笔试成绩计入复试总成绩。

考试时间：120 分钟，考试计分：满分 100分。 

面试采取现场面试形式，每生面试时长为 20 分钟。 

 

4. 缴纳复试费 

考生须在复试前登录“清华大学研究生申请服务系统”缴纳 100元

复试费。缴费后因各种原因未参加复试者，已支付的复试费不退。 

5. 具体安排 

（1）资格审查 

时间：2026年 3月 27 日 8:30-9:30 

地点：清华大学深圳国际研究生院信息楼 508教室 

考生在资格审查前登录我校研究生申请服务系统以电子文档形式提

交有效二代居民身份证、学历学位证书（应届生提供学生证）、大学期

间成绩单原件或档案中成绩单复印件（加盖档案单位红章）、考生诚信



承诺书，以及考生自述（包括政治表现、外语水平、业务和科研能力、

研究计划等）。 

此外，考生还须在我校研究生申请服务系统提交个人简历。 

现场资格审查时须展示有效二代居民身份证原件、学历学位证书（应

届生提供学生证）原件、大学期间成绩单原件或档案中成绩单复印件（加

盖档案单位红章）、并提交考生诚信承诺书（考生本人签名）、考生自

述（包括政治表现、外语水平、业务和科研能力、研究计划等）、个人

简历。若考生持境外获得的学历证书报考，须现场展示（中国）教育部

留学服务中心认证报告原件。 

未进行资格审查或资格审查未通过的考生一律不予录取。不论是否

录取，所交材料（含成绩单）一律不予退还。 

（2）复试安排 

笔试安排： 

笔试分为政治笔试和专业知识笔试。 

考试要求：入围复试考生均需参加政治考试和专业知识考试，考生

须独立完成答题，抄袭或被抄袭者一经发现均按不合格处理，未在规定

时间内提交考卷的考生按成绩不合格处理。 

1）政治笔试 



考试形式：现场闭卷考试形式。 

考试日期：2026年 3 月 27日 10：00-12：00  

考试地点：清华大学深圳国际研究生院信息楼 510 教室 

2）专业知识笔试 

考试形式：采取现场闭卷考试形式 

考试日期：2026年 3 月 27日 14：00-16：00 

考试地点：清华大学深圳国际研究生院信息楼 510 教室 

综合面试 

面试时间：2026年 3 月 28日至 3 月 29日 

候考室地点：清华大学深圳国际研究生院信息楼 508教室 

面试设置候场室，根据面试进度，前一位考生面试完成后，教务人

员在候场室通知下一位考生进入面试室。 

每位考生的具体面试时间安排及详情请耐心等待后续邮件通知。 

所有笔试、面试全程双录音录像，留存备查。考生现场出示身份证

原件核验身份。 

 



6. 注意事项 

（1）每位考生的复试时间为 20分钟，流程及考核要点如下: 

个人自述：3分钟，包括个人学习情况、实践活动与获奖、学术成

果、特长爱好、人际关系、对报考专业的科研了解情况等； 

外语听力与口语测试：在面试过程中进行，以回答外文提问的方式

考核，主要考核外语听说能力； 

专家提问：重点考核考生对本学科发展动态的了解以及在本专业领

域发展的潜力、思维的敏锐性、逻辑思维能力、语言表达能力、专业基

础知识、相关实践能力等。 

（2）考生应在我院系规定时间，按照指定的方式（地点），按照《清

华大学研究生招生复试（综合考核）考场规则》，参加所有复试考核环

节。 

（3）考生参加复试前务必登录清华大学研招网

（http://yz.tsinghua.edu.cn）“政策法规”栏目提前学习《国家教

育考试违规处理办法》与《清华大学研究生招生复试（综合考核）考场

规则》，保证对复试相关政策法规充分知情了解。 

（4）请保持通信方式畅通，及时查看短信/邮箱，关注我院系的通

知。 



（5）进入候考室及面试室后，请保持安静，严禁随意交谈。 

（6）请按照个人面试安排时间，提前至少半个小时候场。如有特殊

情况，请及时联系项目负责老师。 

（7）未经允许不得擅自进入面试室，须在考场工作人员引导及指令

下有序进入。 

（8）进入面试室时，严禁携带手机等任何电子通讯设备。 

（9）面试结束后，请立即有序离场，不得在面试室、候考室及周边

区域逗留、喧哗。 

（10）在本专业复试工作全部结束前，不得泄露、传播复试试题及

相关内容。 

 


